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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华区促进消费互联网产业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化普及消费互联网应用，完善消费互联网支撑

体系，推动消费互联网集聚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

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》《深圳市关于推动电

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措施。

第二条 本措施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实行总量控制、

自愿申报、政府决策、社会公示，在每年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总

预算内对各类项目实施资助。

第三条 本措施扶持对象为注册登记、实际经营地、税务关

系在龙华区的独立法人企业，若企业纳入了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

直报平台，其统计关系须在龙华区。

第二章 支持措施

第四条 推动商贸业数字化转型升级。

（一）支持实体商业智能化升级。鼓励商业特色街、商圈、

商业综合体主动适应消费互联网发展，着力加强商圈数字化建

设，支持智能化改造升级，打造消费互联网示范项目，对已纳统

的营业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、数字化改造费用 100 万元以上

的运营主体给予扶持，按其数字化建设费用的 20%给予资助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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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运营主体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智能化体验式新商业项目建设。支持开展智能化、

无人化、数字化等形式的新商业业态和运营模式创新，支持建设

一批数字化门店，实现购物全流程智能化。对已纳统的营业面积

在 1000 平方米以上、数字化建设投入费用 100 万元以上的智能

化体验式新商业业态项目运营主体给予扶持，按其数字化建设费

用的 20%给予资助，每个项目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五条 鼓励企业上云上平台。

对区内限额以上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企业经报备的基础

设施上云、平台系统上云、业务应用上云的，切实提升企业研发

设计、仓储物流、经营管理、市场服务等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

化水平，通过上云成效评定的企业，按云平台服务企业收取项目

费用的 30%给予一次性资助，单个企业获得补贴的资金总额不超

过 10 万元。对符合《龙华区支持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若干措施》

第八条、第十条的项目，按其规定给予资助。

第六条 加速发展大型电子商务平台。

（一）加大力度引进大型电子商务平台。新迁入的符合《深

圳市龙华区关于招大商招优商招好商的若干措施》条件的大型电

子商务平台企业，按其规定给予奖励。

（二）加速培育本地法人电子商务平台。对纳统的电子商务

自营平台企业，其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首次超过 100

亿元、50 亿元、10 亿元的，分别给予 200 万元、100 万元、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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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的奖励。

第七条 鼓励企业应用电子商务。

（一）对已纳统的批发、零售企业，从下一年度开始，企业

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每同比增加 1000 万元，给予 10 万元

的奖励，单个企业每年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对已纳统

的住宿、餐饮企业，从下一年度开始，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

客房收入和餐费收入每同比增加1000万元，给予10万元的奖励，

单个企业每年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
（二）鼓励区内企业开展网络零售。对已纳统的批发、零售、

住宿、餐饮业企业，新入驻主流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网店或

网络旗舰店，对其入驻平台缴纳的年费，给予一次性资助 1 万元，

单个企业资助不超过 5 万元，单个企业三年内只得申报一次。

第八条 支持直播电商产业发展。

对获得《深圳市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第

六条深化和丰富电子商务应用中“建立电商直播基地”奖励的协

会或企业，按 1:1 比例给予配套奖励。

第九条 支持跨境电商产业发展。

（一）对已纳统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使用快递公司、物流公

司用于跨境递送商品的，按物流费用的 30%给予资助，单个企业

每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二）对企业设立境外海外贸易仓库所支付的租赁费，给予

50%的资助，资助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，单个企业每年资助总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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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十条 开展电子商务示范认定奖励。

（一）对获得国家级、市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(园区)认定的

项目分别一次性给予基地(园区)运营主体 300 万元、50 万元的

奖励。

（二）对获得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认定、国家级数字商

务示范企业的给予 300 万元奖励。

对获得奖励后被评为更高级别的项目，按相应奖励的标准追

加差额奖励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同一主体不得因同一事由重复享受本措施规定

的资金扶持政策和龙华区其他优惠或扶持政策。同一事项，适用

于本措施，同时又适用于龙华区其它扶持政策时，企业可按照就

高不就低的原则自主选择申报，不予重复扶持。

第十二条 企业在申请专项资金时，应签署承诺书，需承诺

获得资金资助后三年内注册地、实际经营地、税务关系、统计关

系（若纳入了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）不迁离龙华区，对

于违反承诺的，应主动退回获得的资助金额。区商务局将采取不

定期抽查方式，对获资助企业异常情况进行排查。申请人存在弄

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主管部门查实后责令其改正，并可以

根据情况采取停止拨款、追回专项资金、三年内不予受理专项资

金申请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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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措施中“以上”“不超过”等表述未作具体说

明的均包括本数。资助金额按万元计，不为整数时取两位小数(只

舍不入）。

第十四条 本措施自2021年 10月 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
执行期间，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、政策实施绩效情况，做相

应调整。本措施施行之日起，原《龙华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现代

服务业分项实施细则》（深龙华府办规〔2017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措施实施前已申报但尚未审核拨付的项目，按深龙华府办规

〔2017〕3 号文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措施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，牵头制定与本措施

相关的各项操作规程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7 日印发


